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海安市人民医院）的（海安市人民医院智慧化病房建设采购项目(三

次)）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

情况如下：

1．（护士站触摸交互大屏），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

为（珠海名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5 人，营业收入为 55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9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护士站管理主机），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珠

海名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5 人，营业收入为 550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9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走廊屏），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珠海名科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5 人，营业收入为 550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9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床旁屏），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珠海名科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5 人，营业收入为 550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9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床旁屏支架），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永康

市致达工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0 人，营业收入为 4253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08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电子床头屏），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珠海

名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5 人，营业收入为 55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9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病房门口屏），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珠海

名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5 人，营业收入为 55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9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8．（监测床垫），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苏州新

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689 万元，

资产总额为 32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9．（输液控制设备），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昂

科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业收入

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0．（无线传输网络控制器），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

为（昂科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

业收入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1．（血糖仪），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广西雅斯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00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2．（血压计），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辰浩医疗

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20 人，营业收入为 435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870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3．（红外线体温计），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广



西雅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00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4．（脉搏血氧饱和仪），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广

西雅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00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1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5．（婴儿标签），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昂科信

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业收入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6．（婴儿标签腕带），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昂

科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业收入

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7．（医疗物联网定位报警网关），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

企业为（昂科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

营业收入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8．（低频定位天线），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昂

科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业收入

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9．（声光报警器），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昂科

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业收入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0．（条码扫描器），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昂科

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业收入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1．（六类非屏蔽网线），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东

莞市胜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80 人，营业收入为

280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2．（24口 POE交换机），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

（深圳市博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5 人，营业收入为

2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3．（服务器），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清远市网

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 人，营业收入为 75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0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4．（智慧病房交互平台软件），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

业为（威高（山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6 人，营业收

入为 51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48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5．（护理智能看板管理软件），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

业为（威高（山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6 人，营业收

入为 51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48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6．（智能输液管理系统），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

（昂科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业

收入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7．（婴儿防盗应用软件），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

（昂科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业

收入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8．（物联网定位引擎软件），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

为（昂科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5 人，营

业收入为 113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857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9．（监测床垫应用软件），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

（苏州新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689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注：1.如项目属性为“服务”或“工程”，请按本表填写。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3.中标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将随中标公告进行公示。供应商

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

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威高（山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 0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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